[bookmark: _GoBack]赤峰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《赤峰市中心
城区提前更新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
奖补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市公路管护与运输保障中心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：
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“双碳”战略部署，积极推动绿色低碳交通可持续发展，加快推进我市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的推广应用，根据《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调整农村客运、出租车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2〕1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<内蒙古自治区“十四五”时期农村客运补贴资金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内财建〔2022〕1116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古交通运输厅 财政厅“十四五”推广应用新能源巡游出租车奖补实施细则的通知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“十四五”巡游出租汽车领域推广应用纯电动汽车的指导意见》（内交发〔2022〕513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行业实际，制定《赤峰市中心城区提前更新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补实施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附件：《赤峰市中心城区提前更新新能源巡游出租汽车奖补
实施细则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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